附件2：
青岛荣轩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甲方
	《单位名称》
	乙方
	青岛荣轩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单位地址》
	地址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宝源路663号世贸三号院
邮编：266114

	联系人
	
	联系人
	田明涛\李永新 

	E-mail
	
	E-mail
	

	电话
	
	电话
	15063926046\18554856019



	展会、展位及指定账户信息

	展会名称
	展会时间
	展会地点

	第二届高等学校科技创新大会
	2023年10月12-14日
	青岛·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青岛高新区火炬路326号）

	展位规格
	金额（含税）

	□ 18平米
	□ ¥28200

	□ 36平米
	□ ¥52400

	□ 54平米
	□ ¥77600

	付款：乙方应当于【2023】年【9】月【15】日前支付款项的【100】%至下述指定账户。

	人民币账户A/C in RMB
	开票信息   □普票   □专票

	账户：青岛荣轩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号：532909147810988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台柳路支行
	单位名称：
账号：
开户行：
税号：
地址：
电话：

	1、展位确认 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为乙方预留以上展位，特立本合同，一式两份，乙方须在【2023】年【9】月【1】日前盖章，并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将一份合同返回甲方，采用邮寄方式返回的以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返回的以甲方收到日期为准。乙方未能在前述日期之前返回合同的，甲方将不予保留此展位。
2、展位的使用 
（1）乙方须确保展品符合展会招展范围（解释权归甲方），否则甲方展前有权拒绝乙方的展位申请，展中有权对不符合招展范围的展品进行清退、取消展位，并不退还乙方的所支付的费用，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2）乙方只能在其展位内进行产品展示，且展位布置以及在展位内的行为不得妨碍其他单位，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妨碍其他单位。
（3）乙方须以符合展会目的的用途自行使用展位，严禁转让第三方。否则甲方有权取消第三方的展位，并不退还乙方的所支付的费用，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4）乙方及其员工或短期雇佣的人员在其展位所进行的宣传、展示活动以及其在展会现场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均须符合法律法规、本合同以及《参展手册》的相关规定。
（5）上述人员的行为或乙方的上述宣传、展示等活动造成任何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因相关规定导致甲方先行承担的，乙方应对甲方作出相应赔偿。若前述人员的行为给甲方或者其人员造成任何损失或损害的，由乙方进行赔偿。如发生上述情形，乙方应负责与相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等沟通协调。
（6）若乙方因民事侵权等原因被投诉举报，或被国家行政、司法或执法部门曝光、立案调查、追究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的，甲方有权在任意时间取消其展位，拒绝其参展，并有权不退还其所支付的费用。如因乙方上述情形给甲方造成任何经济上、声誉上的损失的，乙方应积极协调、降低不利影响，并承担赔偿责任。
3、知识产权 乙方应合法拥有参展展品、商号、商标、展台设计、展板、会刊及其他宣传资料等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或者依法获得了相应许可。否则甲方有权将涉嫌侵权的物品清出展馆或取消展位，且不退还所支付的费用。乙方应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或所有诉讼仲裁，并承担由此给甲方及第三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展会声誉损害）。



甲方： 
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4、布展与撤展 乙方应当根据甲方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进行布展和撤展，不得提前或迟延。布展及撤展期间，乙方须派专人负责管理展位，若乙方未按甲方要求的时间进行布展、撤展，由此造成的任何纠纷或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5、安全责任 展会期间（包括展会搭建、布展、开展、撤展等期间），乙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参展手册》等对于安全责任的要求，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并布置相关的安全提示，确保各方人身及财产安全。如乙方违反上述安全责任要求，应自行承担给各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如甲方先行承担相关经济责任，乙方应对甲方作出相应赔偿。
6、反商业贿赂 双方均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反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禁止相关人员的商业贿赂行为。在本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均应确保自己或任何相关人员，均不得直接或间接索要、收受、提供任何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如任何一方违反本条规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7、免责 
（1）展会期间（包括展会准备、布展、开展、撤展期间），乙方应积极防范由于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造成的展品丢失、被盗窃及损害，甲方不承担乙方由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2）会刊、广告等所需资料均由乙方自行提供，甲方不对上述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等承担责任。
（3）若因乙方单方面原因提出退展，费用将不予退回。
（4）因地震、火灾、风暴、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劳工争端等事件或情形、流行性传染疾病的爆发蔓延以及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导致展会举办时间、地点发生变更的，甲方应事先通知乙方，本协议继续有效，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8、纠纷解决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他方。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将由双方共同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提请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本合同以中文版本为准。
9、其他 本合同一式贰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在以扫描件、传真件等形式订立合同时，本合同自甲方收到乙方盖章的合同传真件或扫描件后生效。






乙方：
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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